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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石政办发〔2020〕23 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为避免政务信息化项目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，实现政务基础

资源集约和信息互联共享，现就加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项目管理范围。本通知所指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，

是指县级预算单位使用县级财政公共预算资金、政府性基金收

入、地方政府债券和政府购买服务等资金，以信息化和通信技术

为主要手段建设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、可视化监管平台、基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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讯网络、信息应用系统、信息安全保障、机房建设以及机房配套

信息系统开发和硬件运维外包服务等项目,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、升级、运维以及以租代建等。

二、明确项目建设资金来源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资金应纳

入县级财政预算或明确资金保障渠道，未纳入县级财政预算或无

县级财政部门资金保障意见的不予审批。

三、严格执行项目审批制。全县所有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实

行评审审批制，经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联席会议审批同意后，

县财政局采购管理部门方可办理采购手续。

对拟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升级的政务信息系统且可利用“智

慧石泉”大数据中心设施设备的不再采购，纳入县政府办（政务

信息中心）调配使用、统一管理，推动政务信息化项目由分散建

设向集约化建设转变。

对市级政务云平台已具备服务能力的相关硬、软件原则上不

再新建和新购，由县政府办（政务信息中心）牵头，各使用单位

负责，统一通过购买政务云服务方式实现，稳步推进县政府门户

网站等党政机关政务信息系统存储资源及应用服务向政务云端

延伸，推动政务信息化项目由采购工程向采购服务转变。

四、规范基础通讯网络管理。整合现有资源，统筹推进政务

网络增面扩容，将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县级各单位、各镇及各村

委会，为信息互联共享和“互联网+”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支撑。

电子政务外网由县政府办（政务信息中心）负责统一采购、建设、

分配、管理，各单位不再单独购买电子政务外网通讯服务。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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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涉密政务信息化项目通讯网络必须基于电子政务外网构建，涉

密政务信息化项目通讯网络由各使用单位按程序组织实施。

五、强化项目运维管理。各单位要切实履行建设项目主体责

任，加强政务信息系统的软件系统、操作平台及安全防护维护。

“智慧石泉”大数据中心由县政府办（政务信息中心）牵头，采

取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方式运维管理机房设备、通讯网络、操作

平台及系统。各单位正在使用上级部署的政务信息系统或已建成

投用的县本级政务信息系统的软件系统、操作平台及安全运维，

由各使用单位负责，采取自行维护或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方式进

行，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运维（代管）合同报县

政府办（政务信息中心）备案。

六、推广智慧治理平台及应用。县政府办（政务信息中心）

牵头，各相关单位负责，按照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，持续推进

智慧应用数据接入和县域政务数据向市大数据平台整合汇集，积

极推广使用“中国建行援建·安康智慧治理”服务平台及“i 安

康”手机 APP，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、智慧治理综合

应用等各行业各领域各层次智慧系统应用，着力提高行政管理效

能，营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，全面提升综合治理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水平。

石泉 公室

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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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委办公室，

县人武部。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驻石各单位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0 日印发


